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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動應用 App基本資安檢測實驗室績效評核辦法  

113年 1月 15日修訂 

一、 目的 

確保行動應用 App基本資安檢測實驗室（以下簡稱檢測實驗室）對

App 檢測品質之一致性、檢測人員之技術能量、積極推廣 MAS 標章及

參與行動應用資安聯盟辦理活動情形，透過「績效評核」計點方式，評

核出優質之檢測實驗室，並辦理推薦與獎勵。 

二、 對象 

經行動應用資安聯盟（以下簡稱聯盟）公告之檢測實驗室（以下簡

稱實驗室）。 

三、 評核作業 

每年辦理一次當年度之績效評核作業，並依本辦法之評核結果辦理

推薦與獎勵，若實驗室之評核結果不符合聯盟規定情形，則依本辦法處

置，並由實驗室於期限內向聯盟提報改善計畫，由聯盟持續追蹤實驗室

改善情形。 

四、 評核項目及計點方式 

列入績效評核項目共分為以下 5 個項目（各項之績效計點規則，彙整摘

要表請參見「附表一、實驗室績效評核記點規則表」）最終以點數排名給

分。 

1. App檢測績效（佔比 20%）： 

統計實驗室當年度執行 App 基本資安檢測合格 App 數量，即經實驗

室檢測符合基準並申請合格證書之 App數量計點。 

(1). 檢測通過 App數量：1支 App計 1點。 

(2). 合格公告 App總數：1支 App加計 1點。 

2. 檢測報告品質（佔比 40%）： 

實驗室當年度於 App檢測通過後，向聯盟申請合格證書，於首次送審

即通過審核之 App支數。計算首次送審即通過審核數佔自身通過數的

比例與全體一次通過比例乘以各等級權重後相加，分數排名計算點數。 

3. 參與聯盟活動（佔比 10%）： 

實驗室參與當年度聯盟辦理活動之參與度，活動包括 App檢測基準推

廣活動及其他聯盟相關活動，依實驗室於活動擔任主講者之場次數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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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加活動場次數計算點數。 

(1). 推廣活動每場次擔任主講者，每位計 1點。 

(2). 參與聯盟相關活動出席者，每實驗室計 2點。 

4. 參與聯盟會議（佔比 10%）： 

實驗室參與當年度聯盟辦理會議之出席率，依場次計算點數。 

(1). 一致性會議：參與會議出席者，每實驗室計 2點。 

(2). 高階主管會議：參與會議出席者，每實驗室計 5點。 

(3). 其他會議：參與會議出席者，每實驗室計 1點。 

5. 主管機關交辦事項（佔比 20%）： 

聯盟須依主管機關交付任務，定期回報 App資安檢測執行概況、統計

各項數量與資訊及請實驗室配合相關事項，依實驗室回覆與交付情形

計點如下： 

(1). 每月回報 App檢測各項統計數量及清單等資訊： 

A. 如期回覆者，每實驗室計 5點。 

B. 提供資訊者，每實驗室計 2點。 

(2). 其他事項：如期提供者，每實驗室計 1~5點（由聯盟秘書組依急

迫性及重要性認定為準）。 

五、 評核項目點數計算方式 

1. 計點以每年統計一次為主，於隔年度 1 月 1 日起點數歸零從新計算，

不予累計。 

2. 各評核項目採分別計算，每個項目以當年度參與受評之所有實驗室中

於該項目之「最高得分數」作為「該項目滿分數」，實驗室以「該項目

之計點得分數」除以「該項目滿分數」即為實驗室該項之得分（採四

捨五入，取小數點 1位）。 

六、 停權及復權 

1. 該年度績效評核，如當年度聯盟有辦理 App 抽測稽核活動，實驗室

並未通過 App 抽測情形時，將取消參與獎勵頒獎及主管機關推薦資

格。 

2. 實驗室於績效評核如不符合聯盟規定情形時，其情形嚴重者或未執

行改善者，聯盟將予以停權半年，並公告於聯盟網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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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停權之實驗室半年後可於停權期限內提出復權申請，申請人至遲應

於停權終止期限屆滿日的三個月前提出復權申請與改善資料，若須

補正改善資料，應於暫時終止期限屆滿日的一個月前完成改善資料

之補正。 

4. 申請復權實驗室須通過聯盟審查，由聯盟核定通過後允予復權，申請

復權仍不通過者，聯盟另將兩年不通過之檢測相關報告函送數位發

展部數位產業署及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，並列為財團法人全國

認證基金會各評鑑活動之參考，比照「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權利

義務規章、認證規範及特定服務計畫」辦理。 

七、 獎勵及推薦 

1. 每年 12月底聯盟統計各實驗室該年度計點結果，經聯盟討論核可後

由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或聯盟予以頒獎，並公告於聯盟網站。 

2. 榮獲該年度獎勵資格者，由聯盟核定後，聯盟將發函予各政府機關

（如國發會、金管會、教育部等）及國營事業單位推薦其優良專業檢

測能力。 

八、 注意事項 

1. 聯盟保留本評核辦法變更之權利，並以聯盟網站公告為依據。 

2. 本辦法均依「行動應用 App 基本資安自主檢測推動制度」及「行動

應用 App基本資安規範」之規定為準。   



 
 

4 
 

附表一、實驗室績效評核記點規則表 

 

＊實驗室所有參與聯盟活動及會議者，必須為執行 App檢測相關之主管、技

術或執行人員，除外人員聯盟將不予以記點。 

＊行動應用資安聯盟保有調整本辦法相關內容之權利。 

 

# 項目 佔比 子項目 計算方式 統計時間 

1 
App檢測績

效 
20% 

1-1 檢測通過 App 總數 每通過 1支 App 計 1點 

上架聯盟網站每支App加計1點 

每年 12 月底

統計結算一

次 1-2 合格公告 App 總數 

2 
檢測報告

品質 
40% 2-1 App 首次審核通過數 

首次送審即通過審核數佔自身

通過數的比例與全體一次通過

比例乘以各等級權重後相加，依

分數排名計算點數。 

每年 12 月底

統計結算一

次 

3 
參與聯盟

活動 
10% 3-1 參與推廣及相關活動 

活動擔任主講者，每位計 1點 
每年至少三

場次 
參與活動出席者，每實驗室計 2

點 

4 
參與聯盟

會議 
10% 

4-1 一致性會議 
參與會議出席者，每實驗室計 2

點 

每年至少三

場次 

4-2 高階主管會議 
參與會議出席者，每實驗室計 5

點 
不定期 

4-3 其他臨時會議 
參與會議出席者，每實驗室計 1

點 
不定期 

5 
主管機關

交辦事項 
20% 

5-1 每月 App 統計資訊 
如期回覆者，每實驗室計 5點 

每月一次 
提供資訊者，每實驗室加計 5點 

5-2 其他事項 
如期提供者聯盟依情況認定計

分 
不定期 


